
電 子 科 二 場 門 禁 申 請 單 

卡號：        技士(登記)：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本人)願遵守電子科非上課時間工場使用規定，

特立本切結書，約定事項如下： 

一、本人願遵守「電子科實習工場安全衛生管理實施辦法」第六條第六款規定，申請非上課時

間(假日、夜間)返校專題製作或其他活動，如果有門窗、電源、電腦未確實關好或離開工場

後環境未打掃(含垃圾未帶走)，當天使用該工場所有同學，罰科內公差 1 次。 

二、若任意借用門禁卡片給其他未申請同學，取消本人申請資格，並將已設定的門禁卡片清除。 

三、當發現同學將工場使用於非申請用途 (如自修、玩電腦遊戲)，初犯罰科內公差 1 次，累犯

取消本人申請資格，並將已設定的門禁卡片清除。 

 

◎備註：申請 2 場使用，請於每週三前完成核章送件(含附上設定用卡片)，統一於每週五再取回

設定好的卡片；其餘時段除有急迫事務經科主任同意外，不接受臨時申請 2 場門禁。 

 

領卡人簽名： 

通 行 期 間 申  請  原  因  或  事  由 

年    月    日 起  

年    月    日 止 

申  請  日  期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就  讀  班  級  

申   請   人 (簽名) 

連  絡  電  話 
 

指導老師 

(或導師) 
(簽名) 

科 主 任 (簽名) 

 
(其他組員簽名) 

切結書 


